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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公司全体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星光电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艾璨子 刘艾璨子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

电话 0757-82100271 0757-82100271

电子信箱 liuaicanzi@nationstar.com liuaicanzi@nationstar.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6,156,412.36 1,784,341,716.54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7,257,936.68 225,152,397.15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3,836,356.92 202,195,323.80 -1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1,070,919.99 209,025,819.56 6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89 0.3640 -12.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89 0.3640 -12.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6.94% -1.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662,996,865.63 6,108,337,484.60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63,605,192.58 3,451,880,937.53 0.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5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0% 79,753,050 质押

39,876,

500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8% 46,260,0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3.98% 24,589,0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

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5% 18,844,13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2.34% 14,498,86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其他 2.23% 13,778,626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齐鲁

民生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2% 13,749,99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2.09% 12,896,856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72% 10,654,498

蔡炬怡

境内自然

人

1.56% 9,640,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LED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细分格局战上演，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一方面面对国内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因素对行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行业近几年大

规模扩产产能相继释放，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价格战持续升温。同时LED显示屏器件市场逐步向多个细

分领域渗透，Mini/Micro� LED等新技术的发展为LED应用领域拓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为产业发展创造

了更多增长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四新三化两结合” 的发展道路，即推动“观念更新、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模式创新” ；实现“技术高精尖化、市场国际化、生产规模化” ；构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扩张相

结合” 、“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相结合” ，以此推动、引领公司实现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 同时公司紧紧

围绕2019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计划，统筹推进扩产扩能、优化产品结构、深入实施技术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2,615.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7%，主要原因是受LED白光封

装业务价格下降和客户调整较上年有所下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725.79万元，较上年

同比下降12.39%,主要原因是公司芯片业务受到惨烈竞争的影响，致使净利润同比大幅度下滑所致。

报告期内主要亮点工作

（1）、领先的技术优势，完善技术储备

国星光电紧紧围绕“技术高精尖化、市场国际化、生产规模化”的战略部署，重点强化技术创新，大力

发展显示封装等主导产业和小间距、Mini� LED等主打产品，持续引入高端人才、确立高端项目、围绕高

精尖技术加大投入力度。公司建立了二级研发体系，拥有一流的技术研发团队和软硬件设施，以市场为导

向，走自主研发、打造高科技品牌的技术驱动之路。 报告期内申请各类政府项目18项，公司及子公司共新

增专利申请80项，（其中：发明专利40项、实用新型39项、外观设计1项）。 报告期内，公司牵头承担的“硅

基AlGaN垂直结构近紫外大功率LED外延、 芯片与封装研究及应用” 及公司参与申报的 “彩色

Micro-LED显示与超高亮度微显示技术研究”项目获批立项。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协会颁布的2018年广东省创新型企业的称号； 入选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布的2018年佛山市标杆高

新技术企业50强名单；荣获佛山市科技人才协会颁布的2018年科技先锋奖。

（2）、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寻找细分领域业务增长点

公司坚持技术高精尖化战略，研发先行，聚焦研发前沿与新兴应用领域，通过自主创新进行全产业链

竞争力产品系列布局，形成可覆盖完善产品系列的技术体系。报告期内为应对市场激烈竞争,进一步巩固

现有市场的优势地位，重点推广小间距LED、RS系列、高光效白光器件、光源模组、Mini� LED背光、面板

灯等核心产品。 同时公司紧跟市场热点，率先量产应用于4K/8K� Mini� LED�显示产品，目前P0.9� Mini�

LED显示系列作为业内量产最小间距的代表已获得市场主流显示屏厂家的广泛认可， 6月推出超高对比

度的P0.7� Mini� LED显示产品系列，为未来P0.6以下产品及Micro� LED应用做好了技术和市场布局。 持

续提升和优化Eyelove全光谱健康照明白光器件，以教育照明、阅读台灯等为切入点，成功渗透多所学校

的照明体系。 另外围绕8K超高清显示、智能家居、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

推出Mini� LED背光、智能空调、智能洗衣机等的光源显示模组产品。 积极布局亮化、医用紫外、红外、智

能车灯、5G智能系列等细分领域领用LED器件与模组产品，有望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3）、加快加大研发创新，推进Mini� LED全面增长

Mini� LED等新型显示技术不断发展，国星光电从战略高度积极布局，目前IMD-M09T成功量产，

并最新推出IMD-M07，整个系列已涵盖P0.9到P0.7，以LED小间距为龙头，加大显示屏器件前沿技术研

发和产品创新，实现显示屏器件在产品、行业、区域和解决方案上的全覆盖，扩大产能，完善质量，全面提

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根据2019年5月发布的全球市场研究机构集邦咨询(Trend� Force)LED研究

中心（LEDinside）《2019中国LED芯片与封装产业市场报告》公开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显示屏封装器

件市场全球LED厂商排名中，国星光电排名第一。

（4）、广阔的客户群体和稳定的客户关系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公司，公司不断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和客户，并通过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进一步优

化。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也凸显了公司取得的广泛市场认可，为公司新增产能消化提供了坚

实保障。 坚持高品质的产品定位，产品凭借精尖的技术、精良的品质、精细的工艺、精益的生产，荣获众多

知名高端客户的认可，多次荣获高端用户的“金质供应商” 、“优秀供应商” 等称号，曾荣获“中国LED知

名品牌” 、“LED品牌企业” 、“供应链客户信赖品牌” 、“最佳封装企业品牌” 等多项荣誉，多款产品被评

为“广东省名牌产品” ，公司客户结构不断优化、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5）、持续开展节流降本管理

公司通过采取招标、引入多家供应商、产品工艺优化等措施加强原辅料成本管控，有效节约原材料采

购成本。 组织推广应用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以达节约人工成本目的。 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信息化平台在生

产制造中的应用，通过自主开发MES系统（制造管理系统）与ERP集成，实现设备制造数据信息化联网，

形成了智能制造管理系统雏形。通过对焊线机等设备升级改造，提升部分工序设备效率，减少一定的设备

投入及人工成本。

（6）、运用互联网+思维，拓宽品牌推广渠道

公司通过大众媒体、行业权威媒体、自媒体三大引擎驱动，围绕公司成立50周年、高精尖技术及产品、

10亿扩产项目等主题，结合市场热点、多角度切入、深层次策划，达到行业伙伴对公司品牌“了解—口

碑—选择”的推广转化，从而推动品牌整体关注度攀升，打造品牌美誉度。 同时结合公司年度品牌战略规

划，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公司品牌宣传和产品营销，通过国内外专业展会、行业权威论坛、全媒体品牌塑

造等，不断丰富品牌内涵，增加产品品牌附加值。 目前公司营销网络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以

广东为基点辐射全国，为公司的品牌建设打下坚实的营销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从2019�年

1�月1�日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

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按 “交

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列报；原“资产减值损失” 拆分为“资产减值损失” 和“信用减值损失” 列报；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列报。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

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完成对子公司新野县国星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的股权出售，自2019年4月起不再不纳入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内。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勇

2019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43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13

日上午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8月2日以面呈、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勇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3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以及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所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8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44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13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8月2日以面呈、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

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以及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8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46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

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的

规定编制执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及2018年6月15日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财务报表，除上述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利润表：

（1）“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减：信用减

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

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

者投入资本” 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

额。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会〔2019〕6号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

相关财务指标。 对2019年6月30日/2019年1-6月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和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76,753,309.23

应收票据 981,502,787.18

应收账款 695,250,522.0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33,582,106.95

应付票据 992,699,228.09

应付账款 740,882,878.86

减：信用减值损失 5,041,106.71

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041,106.71

减：资产减值损失 16,116,909.05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6,116,909.05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通知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

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冀中能源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温雅 李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

电话 0319-2098828 0319-2068312

电子信箱 jzny000937@sina.com jzny000937@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405,363,677.74 10,784,003,790.66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7,365,554.55 605,158,927.62 -2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6,293,699.04 683,677,446.15 -3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2,453,180.36 583,719,047.03 5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4 0.1713 -24.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4 0.1713 -2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3.07% -0.8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5,727,465,163.07 45,766,149,173.63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347,017,090.15 19,898,113,624.31 2.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3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4.48%

1,571,567,

309

526,797,385 质押 520,00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90% 597,142,952 100,149,623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8% 243,252,041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17,677,8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43,364,800

杨龙活

境内自然

人

1.12% 39,448,9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3,446,4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9% 10,167,460

颜执成

境内自然

人

0.28% 9,877,900

陈志军

境内自然

人

0.25% 8,93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为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本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邯矿集团通过信用

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215,000,000股，股东杨龙活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

为39,448,918股，股东颜执成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9,877,9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冀中01 112292 2021年03月23日 149,000

5.40

%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冀中02 112432 2021年08月22日 150,000

4.77

%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冀中01 112557 2022年07月26日 200,000

5.17

%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19.21% 126.73% -7.52%

资产负债率 51.43% 52.85% -1.42%

速动比率 114.35% 122.44% -8.0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79 6.63 17.50%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以来，公司围绕“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攻坚克难，砥砺奋进，顺利实

现“双过半” 目标任务，保障了企业稳健运营和健康发展。

在煤炭业务方面，完成原煤产量1,447.61万吨，同比增加57.18万吨，同比增加4.11%；合计生产精煤

609.56万吨，其中，冶炼精煤470.86万吨，同比减少0.48万吨，同比降低0.10%。 非煤业务方面：生产焦炭

77.85万吨，同比增加12.48%；生产玻纤制品4.31万吨，同比增加27.89%；发电1.6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5.96%。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05亿元， 同比增加5.76%； 实现营业利润10.03亿元， 同比减少

9.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7亿元，同比减少24.42%。

1、主要产品产、销量情况

项目

2019年1-6月产

量

2018年1-6月产

量

同比增

减

2019年1-6月销

量

2018年1-6月销

量

同比增

减

煤炭（万吨） 1,447.61 1,390.43 4.11% 1,533.76 1,461.22 4.96%

焦炭（万吨） 77.85 69.21 12.48% 77.55 68.40 13.38%

玻纤纤维（万吨） 4.31 3.37 27.89% 3.98 3.38 17.86%

电力（万千瓦时） 16,732.38 15,790.53 5.96% 16,732.38 15,790.53 5.96%

2、分煤种的产、销情况

项目

2019年1-6月产

量

2018年1-6月产

量

同比增

减

2019年1-6月销

量

2018年1-6月销

量

同比增

减

原煤（万吨） 1,447.61 1,390.43 4.11% 507.91 438.82 15.74%

洗精煤（万吨） 609.56 597.05 2.10% 607.04 622.73 -2.52%

洗混煤（万吨） 309.88 286.58 8.13% 295.34 290.63 1.62%

煤泥及其他（万吨） 126.2 123.96 1.81% 123.47 109.04 13.23%

3、各煤种销售价格对比情况

项目 2019年1-6月平均售价（元/吨，不含税价） 2018年1-6月平均售价（元/吨，不含税价）

同比增

减

原煤 319.35 320.20 -0.27%

洗精煤 1,104.59 1,040.17 6.19%

洗混煤 292.81 314.68 -6.95%

煤泥及其他 104.00 88.45 17.58%

商品煤综合售

价

607.69 608.64 -0.16%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

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

比期间信息。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 此会计变更事项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减少金额7,369,601.72元。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应收账款” 减少期初金额2,690,240.78元，“其他应收款” 减少

期初金额3,923,605.84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增加期初金额4,

661,703.88元,“未分配利润” 减少期初金额7,369,601.72元，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期初金额5,417,458.97元；“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减少期初金额513,770,000.00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

加期初金额513,770,000.00元；“应收票据” 减少期初金额5,

571,033,516.83�，“应收账款融资” 增加期初金额5,571,033,

516.83元。

2、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

报影响如下：

2018�年 12�月 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673,554,448.50 7,579,231,329.76

应收票据 5,571,033,516.83 5,211,906,271.08

应收账款 2,102,520,931.67 2,367,325,058.6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330,522,840.59 3,259,451,064.04

应付票据 144,332,269.21 101,332,269.21

应付账款 4,186,190,571.38 3,158,118,794.8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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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13日下午3：

00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印朝先生召集和

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1名，现场出席11名。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

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编制完成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二、关于财务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在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资金安全，公司聘请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冀中能

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九年一至六月风险评估审核报告》（致同专字 【2019】 第110ZC6153

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查，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

充分反映了截至2019年6月30日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关联董事杨印朝先生、赵兵文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关于公司新增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将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由年初预计数860,107.40万元调增至921,

887.40万元，增加61,78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公司新增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由于新增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书面意见。

关联董事杨印朝先生、赵兵文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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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13日下午4：00

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和通讯相合计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专人送达或

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现场出席5名，监事王学贵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进行了表决。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王学贵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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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

2019年8月13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关于公司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杨印朝先生、赵兵文先生、赵鹏飞先生、张振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3、 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860,107.40万元已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3月27日和4月18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预计2019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合计为

860,107.4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29日和4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将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由年初预计数860,107.40万元调增至

921,887.40万元，增加61,780.00万元。

增加的预计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明细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发生额

新预计全年发

生额

已发生额 新增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或提供劳

务

材料 邯矿集团 - 500.00 351.56 500.00

材料 机械装备集团 800.00 2,100.00 1,314.34 1,300.00

材料 邢矿集团 630.00 1,230.00 516.70 600.00

煤炭 峰峰集团 88,900.00 91,900.00 38,977.00 3,000.00

煤炭 邯矿集团 1,680.00 2,280.00 1,438.26 600.00

煤炭 金牛贸易 - 13,100.00 2,298.15 13,100.00

设备租赁 邯矿集团 2,650.00 3,080.00 1,152.78 430.00

设备租赁 章泰矿业 - 2,300.00 1,108.75 2,300.00

合计 94,660.00 116,490.00 47,157.54 21,830.00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会接受劳

务

材料 峰峰集团 5,970.00 11,920.00 3,037.03 5,950.00

材料 机械装备集团 8,660.00 13,660.00 7,345.65 5,000.00

材料 金隅咏宁 - 4,000.00 1,563.45 4,000.00

煤炭 金牛贸易 - 12,400.00 3,662.76 12,400.00

设备 峰峰集团 27,300.00 28,100.00 13,248.24 800.00

设备 机械装备集团 3,650.00 4,950.00 2,986.20 1,300.00

综合服务 峰峰集团 6,653.40 16,653.40 8,311.40 10,000.00

综合服务 邢矿集团 12,301.00 12,801.00 3,978.42 500.00

合计 64,534.40 104,484.40 44,133.15 39,950.00

总合计 159,194.40 220,974.40 91,290.69 61,780.00

由于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因此，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 中 能 源 峰 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峰 峰 集 团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400105670924W；注册地址：峰峰矿区太中路2�号；法定代表人：赵兵文；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

为：305,127.81�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等；成立时间：

2003年7月18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峰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

项和（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峰峰集团的总资产3,791,137.61万元，净资产1,138,304.37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3,353,146.44万元、净利润83,267.43万元。

峰峰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二）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邯矿集团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30400748493300B；注册地址：邯郸市东柳北大街268号；法定代表人：赵鹏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均为：141,188.48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焦炭、铁精粉、铁矿石、化肥销

售、进出口业务等；成立时间：2002年12月30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邯矿集团系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项和

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邯矿集团的总资产2,021,420.64万元、净资产445,929.82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1,385,817.85万元、净利润2,310.24万元。

邯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邢矿集团”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00105767240D；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191号；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68,476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振恩；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批

发、零售：电子产品、电气机械及器材等；成立时间：1990年10月12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邢矿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邢矿集团总资产739,132.43万元、 净资产325,741.81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289,967.21万元、净利润923.26万元。

邢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四）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装备集团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3000066109549X1；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槐岭路19号；法定代表人：魏景生；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

为：38,033.964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矿山、

冶金、建筑、地质勘探设备等；成立日期：2007年5月8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装备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装备集团的总资产299,296.88万元、净资产89,846.7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0,713.27万元、净利润1,409.34万元。

装备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五）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贸易”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500000000386；注

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华西大街280号，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郝洪彬；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煤炭批发；设备租赁；物资进出口贸易等。 成立时间：2007年7月

11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牛贸易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金牛贸易的总资产107,307.30万元、净资产-2,202.4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45,359.16万元、净利润-1,143.20万元。

金牛贸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六）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泰矿业” ），营业执照注册号：91130582MA07X6GCXB；注

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窑坡村东，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单福友；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与销售等。 成立时

间：2016年10月28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章泰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之第（二）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章泰矿业的总资产31,641.22万元、净资产27,067.8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

016.37万元，净利润1,058.11万元。

章泰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有关采购原材料、购买设备、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按市场价确定交易价格。

（二）有关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由双方根据公允的原则友好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2015年4月，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等关联方签署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交易标的及总量确定方式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每年拟发生的交易类别、品种和数量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项目及数额为依据，并以交付时实际供应量为准。

2、交易的定价原则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下列顺序确定交易价格标准，以保证该等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1）有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的，应当依据相关文件执行；如国家强制性定价依据发生变化的，执行

新的定价依据。

（2）无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的，应当详细描述市场价格的实际状况及确定适用标准的合理依据。

（3）既无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又无市场价格的，应当严格把握“由交易各方按有关关联交易的

成本加计合理的利润率（不超过10%）”的方法确定。

（4）没有上述三项标准时，可依上个会计年度交易价格标准为基准，由各方协商确定。 但是，交易价

格以后每年的增长率不应超过同期物价指数的增长率。

3、交易的结算办法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本着保证公司财务独立性的原则，分别确定本协议各项交易的财务结算办法。

（1）有国家有权部门确定的财务结算办法的，按规定执行。

（2）无国家有权部门确定的财务结算办法的，按市场惯例执行。

协议中约定的交易按月结算的，在每月10日前结清上月的交易款项；按年结算的，在次年2月1日前结

清上一年的交易款项。

4、特别约定

协议对各关联方单位的附属企业具有同样的效力。

（二）《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公司于2012年4月分别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和邢矿集团签订了《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该协议于2019年3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继续履行。 该协议依据公允

原则约定定价依据及结算方式，并分别明确综合服务项目如下：

序号 服务事项 费用计算标准 结算方式

1

铁路专用线的使

用

每运送1吨煤5元，修理费由承租方承担 按月结算

2

煤矿医疗急救系

统服务

矿医院和井口急救站外科全部人员的工资＋外科所用医疗设

施设备折旧

按月结算

3 办公楼租赁 240元/平方米/年 按月结算

4 仓库租赁

仓库帐面原值÷20年有效使用期×（1＋租赁收益8％）×

（1＋房产税税金12％＋营业税税金5.55%）

按月结算

5 供水、供电、供热 国家定价

按计量器核算，按

月缴纳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公允， 交易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

生不良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1、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

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该关联交

易体现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2、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新增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由于

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并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材料、销售商品等交易均

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

上述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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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1、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自2019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起执行。 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

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

行相应调整。

2、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财会〔2019〕8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

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3、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2019〕9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

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财会〔2019〕8号及财会〔2019〕9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未作具体说明的事项以财政部文件为准。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公司编制2019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会[2019]6号文件的编报要求，主要变更以下财

务报表项目的列报。

1、将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3、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

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4、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

用损失。

5、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并将“资产减

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6、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准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将应适用其他准则的交易进行了明确。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

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时，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

例”基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

5、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

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重组债权和

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

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4、信息披露方面删除了对或有应收和或有应付的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 对债权人增加

了债务重组导致的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增加额及投资比例的披露，对债务人增加了债务重组

导致的股本等所有者权益增加额的披露。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变更的主要内容

1、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如下调整：将原

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资产” ，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

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

比期间信息。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 此会计变更事项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减少金额7,369,601.72元。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

指标均不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及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进行的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最新相关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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